
仁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△L市监 执法处字 E2∞ 2〕 第” 号

一、当事人基本情况

当事人:仁化县嗨松孩儿绘画工作室 (经营者:庄志洪)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(注册号):924砼0224MA55XGB3gF

住所 (住址):韶关市仁化县丹霞新城沁渐园 2幢 ⒛ 号商铺

经营者:庄志洪  身份证号码:狃0224199102082874

联系电话 :13112025250

经营范围:服务:教育咨询服务,艺术资讯与指导服务,会

议会展服务;销售、加工工艺品。

二、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

⒛22年 3月 10日 ,我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反映称当事人在
“
仁

化百事通二站
”
对外发布标注有

“
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,可是

冰墩墩一票难求啊 亲自动手做一只吧
”
等内容,并附冰墩墩图

片的网络宣传页,涉嫌未经授权使用奥林匹克标志。为查清案件

事实,办案人员填写了 《立案审批表》,于 当日报局领导批准立案。

⒛22年 3月 10日 ,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依法进行检查 ,

作出现场检查笔录一份。⒛22年 3月 15日 ,当 事人经营者向我队

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。⒛22年 3月

15日 ,当 事人经营者庄志洪来我局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询问调查 ,

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出了询问调查,获取询问笔录一份。本案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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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三、违法事实

经调查查明,⒛22年 2月 ⒛ 日当事人在
“
仁化百事通二站

”

对外发布标注有
“
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墩,可是冰墩墩一票难求

啊 亲自动手做一只吧
”
等内容,并附冰墩墩图片的网络宣传页。

当事人在未经许可授权的情况下,擅 自从网上下载冰墩墩图像用

于对外从事宣传活动。当事人目的为推广、引流,未收取相关费

用,故未因此产生营业额。

对照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,尚不够成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
责任的条件。

四、佐证案件事实的证据

1、 ⒛22年 3月 10日 ,我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反映称当事人

于在
“
仁化百事通二站

”
对外发布标注有

“
我只是想要一只冰墩

墩,可是冰墩墩一票难求啊 亲自动手做一只吧
”
等内容截图,

证明案件的当事人未经授权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事实 ;

2.⒛22年 3月 15日 ,当事人经营者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一

份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

清楚的事实 ;

3.⒛22年 3月 15日 ,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者作出的询问

调查笔录一份,证明当事人未经授权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事实。

上述证据由执法人员依法取得,由 提供人签名确认,并经查

证属实,可以作为认定该案事实的依据。

五、案件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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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未经授权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的行为,违反了 《奥林匹克

标志保护条例》第四条第二款
“
未经奥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 ,

任何人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林匹克标志。
”
及第五条第 (三 )项

“
本条例所称为商业目的使用,是指以营利为目的,以下列方式

利用奥林匹克标志:⋯ ·(三 )将奥林匹克标志用于广告宣传、商

业展览、营业性演出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;” 的规定,属侵未经奥

林匹克标志权利人许可,擅 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的行为。

六、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、 ~当 事人在案发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,主动提供证据,主动

拆除侵权标识、配合扣押侵权商品,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

果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,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(一 )主动消除或者

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;” 的规定,可 以从轻处罚。

⒛22年 4月 1日 ,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仁化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(仁市监执法处告字 (⒛22)第 28号 )。 当

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申辩。

七、处理意见及依据

根据 《̌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:“ 未经奥林匹

克标志权利人许可,为 商业目的擅自使用奥林匹克标志,或者使

用足以引人误认的近似标志,即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,引 起

纠纷的,由 当事人协商解决;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9奥林匹

克标志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也可以

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时,认定侵

引

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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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行为成立的,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,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

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或者为商业目的擅自制造奥林匹克标志的

工具。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,可 以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 以下的

罚款,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,可 以并处25

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,可 以依照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直接依照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进行处理的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,可 以就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

赔偿数额进行调解;调解不成的,当 事人可以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”
的规定,建议对当事人

作出如下处罚:

l、 贲令停止侵权行为。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按 《韶

关市仁化县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 (行政处罚)规定的方式,到指

定银行 (建设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工商银行韶关市分行、农业银行韶

关市分行、邮政储蓄银行韶关市分行、韶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)

缴纳罚 (没 )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,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

加处罚款,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

十日内,向仁化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

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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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期间,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酗

13

决定信息)

本文书一式两份,一份送达,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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